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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《暂行办法》主要有以下内容：

一是明确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定义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是指

集中采购机构以外、受采购人委托从事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的社

会中介机构。

二是代理机构实行名录登记管理。省级财政部门依托中国

政府采购网省级分网建立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录。名录信息全

国共享并向社会公开。

三是规定代理机构代理政府采购业务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内部监督

管理制度；拥有不少于 5 名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、具备编制

采购文件和组织采购活动等相应能力的专职从业人员；具备独

立办公场所和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所必需的办公条件；在自有场

所组织评审工作的，应当具备必要的评审场地和录音录像等监

控设备设施并符合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。

四是要求采购人应当根据项目特点、代理机构专业领域和

综合信用评价结果，从名录中自主择优选择代理机构。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以摇号、抽签、遴选等方式干预采购人自行选择

代理机构。

五是代理机构受采购人委托办理采购事宜，应当与采购人

签订委托代理协议，明确采购代理范围、权限、期限、档案保

存、代理费用收取方式及标准、协议解除及终止、违约责任等

具体事项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。代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委托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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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协议的约定依法依规开展政府采购代理业务，相关开标及评

审活动应当全程录音录像，录音录像应当清晰可辨，音像资料

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。


